采购要求

1.中标方必须在规定时间（合同签订后20日之内）内供货安装、调试、培训等到位，如规定时间内中标方不能按时供货、安装、调试完毕，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报上级有关部门处理，按相关法律规定办理。
2.中标方对产品货物提供3年免费保修、软件升级、终身维修的质保期和免费上门维护服务，质保期内因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中标方应按国家相关规定及时收回,并在2小时之内响应，24小时之内现场指导，予以免费维修、更换、安装、调试。整个过程产生损害结果的，中标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中标方供货产品为原厂正品，提供原厂产品，授权书证明。提供的设备是全新的、未经使用过的，否则由中标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如中标方提供的产品为非原厂产品、是组装拼凑产品，由中标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4.中标方须对投标的所有货物进行售后服务，如不响应、不准时、不到位的，所造成的损失及费用一切由中标方承担。所有产品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5.中标方交付的货物品种、数量、规格、质量等不符合招标文件、合同规定的，由中标方负责包换，并承担调换或退还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安装、调试、培训服务及设备交付等相关费用包含在项目报价内。
6.中标方所提供的全部产品自行承担产权、商标、技术等方面的责任，与采购方无关。
7.中标方在运输、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一切安全由中标方自行负责，与采购方无关。
8.中标方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质保的货物，货物符合国家检测标准以及该产品的出厂标准。采购方发现该产品不符合国家正规渠道产品，经有关检测，不符合国家检测标准的，采购方有权追究因延迟交货和质量问题所引起的相关违约责任，由中标方无偿免费更换。
9.中标方应在货物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潮、防 震、防锈和防破损装卸等要求包装，以保证货物安全运达采购方指定地点。
10.使用说明书由质检部门等国家具有检验资质的部门对该批次产品的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书、随配附件和工具以及清单一并附于货物内。
11.中标方在货物全部到达采购方指定地点，并全部安装调试运行正常后书面通知采购方，以准备验收货物。
12.货物在竣工验收合格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中标方负责。
13.现场布线和装修相关的工作，须向使用单位沟通确认走线方式后方可施工，如果有遭到破坏的地方，由中标人自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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